
就算你不喜歡，
還是要尊重啊。





簡稚澄（1984－2016）

台灣人，畢業於北一女中、台大獸醫系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獲獸醫資格，卻選擇放棄獸
醫高薪工作，任職桃園市新屋動物保護教育園區（動物收容所）園長。

她上班第一天，即是安樂死六、七十隻狗。
當時的法令規定，在收容所十二天沒人領養的狗，將被安樂死。
回家後她大哭了一場。

對愛動物的人來說，親手执行安樂死，就算是還認識不深的狗，
就算是心腸如鐡的人，每天做這種工作，也會受不了吧。
她會先帶狗出去散散步，吃肉條，再讓牠們安樂。

她上班了七年多。安樂了七百多隻狗。

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晚間，她開車停在觀音區白沙岬附近，服下狗的安樂死藥物自殺。
她服用安樂狗的藥劑。
五月十二日不治身亡。得年32歲。

／
2017年前，台灣《動物保護法》規定在「12日內無人認領、認養或適當處置」的流浪動
物，收容所可依法採取「安樂死」的「人道方式」解決收容動物爆量的問題。

光是在2015年，就有1萬零892隻 流浪動物被安樂死，另外合計8636隻死於收容所。

2017年2月6日
《動物保護法》修改後，政府刪去前述收容所安樂死收容動物的「12天規定」，執行的
「流浪動物零安樂死」政策，明訂僅有「患有法定傳染病、重病無法治癒、嚴重影響環
境衛生之動物或其他緊急狀況，嚴重影響人畜健康或公共安全」的流浪動物，收容所才
能採取安樂死。

但是零安樂並沒有解決收容所的窘境，數量爆增，領養率遠不及收容量。
所內動物的生活環境、品質，還是沒有解決。












